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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乳制品行业身处多重挑战
之中，市场消费恢复节奏不及预期，行
业供需矛盾持续加剧，行业整体增长承
压。从上游奶源端来看，本轮原奶价格
下跌周期已持续超三年，远超行业预期
的18—24个月调整周期，创下近十年最
长下行纪录。

价格低迷直接传导至下游消费市
场，市场竞争陷入低价内卷泥潭，头部
品牌被迫跟进降价，盈利空间持续受
压。记者在市场走访中看到，特仑苏、
金典等高端常温奶产品日常零售价为
49.9 元，促销价降至 39.9 元；小品牌、
电商定制品牌及商超自有品牌凭借低
价优势快速抢占市场，沃尔玛、七鲜、
盒马等商超依托自有品牌乳制品分流
消费份额，进一步挤压传统乳企市场
空间。

多重压力之下，粗放式规模扩张之
路已然行不通，单纯依靠价格战维系市
场份额更难以为继，行业加速转型迫在
眉睫。

战略创新破局 科创深耕全链

面对行业逆风，蒙牛乳业以“一体
两翼”战略为核心，全面升级发展逻辑，
在品类、业态、模式上持续创新，实现逆
势突围，2025年蒙牛多项业绩指标刷新

历史纪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822.4亿
元，经营利润 65.6亿元；公司权益股东
应占利润同比激增1378.9%至15.454亿
元，近乎实现 14倍增长，成为行业调整
期的亮眼标杆。

在业务布局上，蒙牛在稳固液态奶
核心基本盘的同时，多点突破实现增
长。2025 年液态奶收入达 649.393 亿
元，高端鲜奶品牌每日鲜语实现高双位
数增长，并借助餐饮、咖啡、量贩等新兴
渠道快速放量。

与蒙牛同频领跑的伊利集团，则
以全产业链科技创新筑牢发展根基。
伊利集团高级执行总裁刘春喜表示，奶
业实现从微弱到强盛的跨越式发展，离
不开创新驱动与生产力激活。伊利牢
牢把握创新机遇，紧扣“育好种、种好
草、养好牛、产好奶、建好链”目标，在安
全品质、营养研究、设备工艺等方面持
续突破关键技术，不仅引领行业发展，
部分技术更实现对国外垄断技术的“反
超”。例如，伊利自主研发出“浓缩乳清
蛋白制备技术”，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
术垄断，为保障婴幼儿配方奶粉供应链
安全构筑了坚实屏障；在益生菌这一食
品科学关键领域，伊利也斩获多项核心
技术突破，其自主研发、源自中国母乳
的益生菌菌株YLGB-1496，成功获批列

入《可用于婴幼儿食品的菌种名单》，实
现中国本土益生菌产业化的重大突破，
以技术创新为奶业供应链撑起坚实安
全防线。

细分赛道 走出差异化突围新路

在头部企业引领行业转型的同
时，澳优乳业、冠羚羊行等企业立足细
分赛道，走出差异化发展路径。据澳
优乳业财报显示，2025年，澳优乳业实
现营业收入约 74.88 亿元，同比增长
1.2%。澳优乳业在财报中指出，国内
牛羊业务是澳优乳业的基本盘，而营
养品与国际业务两大第二增长曲线业
务，依托逐步成熟的市场布局与产品
体系，逐步驶入发展快车道，正成长为
公司的核心增长引擎；以羊乳深加工
为核心的创新性羊乳原料及羊奶酪业
务，则瞄准细分市场，为企业开辟全新
的价值增长空间。

作为深耕羊乳行业十二年的冠羚
羊行，则以数智化转型构建全链路合规
运营体系。以数智化工具为支撑，搭建
起覆盖生产、品控、渠道、终端的全链路
合规体系，实现鲜奶从处理至包装全流
程自动化生产与实时数据管控；传播端
构建全媒体矩阵，通过数字化工具强化
合作方合规监督，走出了数字化时代乳

企合规经营的特色路径。
不难看出，在行业整体承压的背景

下，坚守长期主义、布局细分赛道、拓展
海外市场、突破技术创新、强化合规运
营，已成为乳企多路径突围的尝试路
径，为中小乳企转型指明了清晰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行业结构性
调整持续推进，我国乳业逐步迎来回
暖契机。业内专家分析，2025 年国内
已淘汰 20万至 30万头奶牛，2026年预
计继续淘汰 10万头以上，奶源供给过
剩局面将逐步改善，原奶价格有望在
2026 年下半年缓慢爬升，2027 年实现
大幅回升，乳业周期性复苏预期持续
走强。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起点，
蒙牛、伊利等头部乳企已锚定新的发展
目标，坚定长期主义，聚焦营养的使命，
加快实现从传统乳制品制造商向综合
营养健康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全面进
化。“企业将以产品价值为消费者创造
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价值，以创新的价值
为全产业链创造高质量的发展生态价
值，以经营的价值为投资人创造长期稳
健的回报价值，以产业的价值创造守护
人类和地球共同健康的社会价值。”蒙
牛总裁高飞说道。

（宗 禾）

供需矛盾加剧 原奶价格持续下跌

破局承压周期 乳企多路径突围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
总局、国家医保局、全国工商联等部门印发通知，共同开展
2026 年助力小微经营主体发展“春雨润苗”专项行动，推出 15
项 50条服务举措，助力小微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自 2021 年首次启动以来，专项行动已相继推出 13 类主
题活动、58项具体措施，服务小微经营主体 1.8亿户次，联合响
应小微经营主体诉求建议 10.28 万条。”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
务司司长沈新国介绍，今年“春雨润苗”专项行动新增科技部、
金融监管总局两个联合部门，更好对接小微经营主体在科技
创新、融资支持方面的需求。

提升服务效能、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税务部门会同相关部
门推动企业开办、跨区迁移、企业注销等事项高效集约办理，
升级社保、医保“一厅联办”服务模式，加大“个转企”培育帮扶
力度，开展“中小企业服务月”“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等
活动。

为引导合规经营、推动规范发展，税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
整合涉及小微经营主体的惠企政策和服务举措，引导小微经
营主体加强合规建设，联合金融监管部门、银行机构深化“银
税互动”合作。

此外，聚焦科技创新，加强科技企业孵化器及在孵对象政
策辅导，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加强产学研对接与成果转化服
务。聚焦绿色发展，充分发挥绿色税制等举措调节作用。聚
焦跨境经营，推进“税路通”服务品牌融入国家海外综合服务
体系。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对涉农小微经营主体提供一体化
服务。

今年重点推动“春雨润苗”专项行动向常态化服务转变，
健全常态沟通联系机制。健全数据共享应用机制，在政务高
效服务、合规提示提醒、信用增值应用等方面，推动打造一批
创新应用场景。健全联动诉求响应机制，实现“联合解决一件
事”向“共同办好一类事”升级。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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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
名称

中商华夏
（江西）安
昌铝业科
技有限公

司

江西铜鼓
华辉实业
有限公司

赣州晨海
贸易有限

公司

江西怡业
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上栗县大
世界筒子
加工厂

上栗县鸿
洋出口花

炮厂

赣州市永
森源商贸
有限公司

赣州市鑫
永佳制冷
设备工程
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835001501210004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835001501210007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835001501210011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835001901120001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888001901220034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888001901220035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8300020111001210002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28610021012101210001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837001901210072-1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837001901210155

《信托贷款合同》：
江信国际【2012 信托

022】第（2-510）号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886002001210011

《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2886002001310009

本金

39,495,359.84

11,070,000.00

5,000,000.00

5,000,000.00

2,150,000.00

1,819,224.16

1,574,425.18

1,253,432.00

67,362,441.18

利息
（及罚息）

40,777,511.57

4,134,226.39

1,223,942.72

2,156,096.92

1,364,657.58

1,210,243.33

18,265,524.39

1,322,601.73

70,454,804.63

本息合计

80,272,871.41

15,204,226.39

6,223,942.72

7,156,096.92

3,514,657.58

3,029,467.49

19,839,949.57

2,576,033.73

137,817,245.81

代垫费用

0.00

241,897.31

53,084.00

23,970.00

39,809.00

32,058.00

0.00

0.00

390,818.31

担保合同编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83500140822000100
《最高额抵押合同》：83500140822000101
《最高额抵押合同》：283500150822000014
《最高额抵押合同》：283500150822000015
《最高额抵押合同》：283500150822000021
《最高额抵押合同》：283500150822000022
《最高额抵押合同》：283500150822000023
《最高额保证合同》：283500190112000101
《最高额保证合同》：283500150812000012

《最高额抵押合同》：288800190822000009
《最高额抵押合同》：288800190822000010
《最高额保证合同》：288800190822000001
《最高额保证合同》：288800190822000002
《最高额保证合同》：288800190822000003
《最高额保证合同》：288800190822000004

《最高额抵押合同》：
283000190821000021
《最高额保证合同》：

2830002011100811000936
《最高额保证合同》：

2830002111100122000101

《最高额抵押合同》：286100200121000304
《最高额抵押合同》：286100190822000003
《最高额抵押合同》：286100210822000515

《保证合同》：286100210120121000101
《保证合同》：286100210120121000102
《保证合同》：286100210120121000103

《最高额抵押合同》：283700190121000143
《最高额保证合同》：2837001901210001450
《最高额保证合同》：2837001901210001460
《最高额抵押合同》：283700190121000207；
《最高额保证合同》：283700190111000209；
《最高额保证合同》：283700190111000210

《最高额抵押合同》：江信国际［2012 信托
022］第（3-510）号

《保证合同》：江信国际［2012 信托 022］第
（4-510-1）号

《保证合同》：江信国际［2012 信托 022］第
（4-510-2）号

《保证合同》：江信国际［2012 信托 022］第
（4-510-3）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2886001908220001201；
《保证合同》：288600200131000901；
《保证合同》：288600200121001101；
《保证合同》：288600200121001102；
《质押合同》：288600200131000902

担保情况

1、中商华夏（江西）安昌铝业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物为房
产、土地以及机器设备
2、中商华夏（江西）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吴学来、吕秀春；中商华夏（江西）实业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1.谭景文、江西铜鼓华辉实业有限公司
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物为林权及
机器设备；
2.张国辉、张国林、何元元、谭景文、吴
春辉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1.江西起点城建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最
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物为赣州市章贡区
登峰大道19号起点新天地7号楼6#商
铺；
2.曾海生、钟园兰、聂晓珍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
1.赣州市阳光房地产有限公司安远分
公司、王伟、郭惠娟提供最高额抵押担
保，抵押物为安远县龙泉商贸步行街、
赣州市章江新区会昌路10号绿源春小
区1#楼5#商铺、龙泉路濂泽广场商铺；
2.叶屹、郭惠娟、扶诗玮、黄佩、赖林飞、
汤丽琴提供保证担保。
1.吴高松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物
为个人名下房产；
2.吴高松、廖艳良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1.上栗县鸿洋出口花炮厂提供最高额
抵押担保，抵押物为土地及厂房；
2.李梅、陈国亮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1.江西德加中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提
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物为于都县贡
江镇于山大道书香门第房产；
2.方萃清、杜平、钟崇建、王树玫、刘木
兰、赣州星网通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最
高额保证担保。

1.薛德东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物
为住宅、车库；
2.薛德东、周逸燕提供保证担保；
3.赣州市鑫永佳制冷设备工。程有限
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市江景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通知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市江景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RJ-YYNS/ZRXY-251208001），【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已依法将其享有的对以下债权（具体见《债权转让清单》）及其担保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转让给【绍兴市江景贸易
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市江景贸易有限公司】现联合通知以下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债权转让的事实。

【绍兴市江景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通知要求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收到通知之日起立即向【绍兴市江景贸易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通知。

债权转让清单
（转让基准日：2026年03月16日） 单位：元

注：1、本通知清单列式截至2026年3月16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应支付给【绍兴市江景贸易有限公司】的欠息等其他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者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市江景贸易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襄阳天祠山陵园实业有限公司招募重整投资人公告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湖北楚孝陵殡葬服务

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25年6月3日裁定受理襄阳天祠
山陵园实业有限公司（下称天祠山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于2025年7月8日指定樊城区人民法院审理。
2025年7月29日，樊城区人民法院指定天祠山公司清
算组担任天祠山公司管理人。经管理人调查天祠山公
司的财产状况和清理债权债务，樊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6年1月5日至1月11日召集债权人召开了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会议核查了债权表、公示了管理人调查的
财产状况（含财务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摘要）、披
露了债权人和债务人股东推荐投资人进行重整的情
况、表决了财产管理方案。

由于天祠山公司投资的天祠山陵园公墓项目系
受特殊管制的殡葬行业，直接拍卖处置公司资产难以
最大化发挥资产的价值，且债权人和债务人股东推荐
的投资人有较大的投资热情。因此，为提高天祠山公
司债权人的清偿比例、有效利用公司资产发挥应有价
值，经向人民法院报告，管理人决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
人。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公司概况
（一）基本情况
天祠山公司成立于2012年3月7日，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91420600591456068J，注册资本为2000万元，
登记经营范围为殡葬服务、殡葬设施经营等，住所地为
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枣园村，法定代表人为李春。公
司核心业务为樊城区牛首镇枣园村天祠山陵园公墓的
经营管理。

（二）资产及负债情况
由于天祠山公司未向管理人移交财务账册和销

售台账，通过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根据管理人现
查明天祠山公司的主要资产为位于襄阳市樊城区牛首
镇枣园村一块78.13亩的出让殡葬用地使用权，土地出
让金2000余万元已全部支付，天祠山陵园占地近300
亩，除出让的殡葬用地外，还向枣园村村民委员会租用
土地211.39亩，园区的基础建设基本完成，包括停车
场、入门广场、道路、园林景观和管网，经清点评估，天
祠山陵园剩余可售墓位及待建不超 1.8 万个，价值
6280余万元，已确认破产债权5810万元（另有4000万
元的工程款和民间借贷本息资金尚未确认、1000万元
的股东垫资尚未确认）。

二、招募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本次招募重整投资人
的目的在于推进天祠山公司的破产清算转重整工作，
由重整投资人提供资金、调整优化天祠山公司的经营
模式，通过天祠山陵园的合法合规经营，化解公司的债
务危机，保护债权人、职工、广大中小投资者等相关主
体的合法权益，使天祠山公司从根本上摆脱经营和财
务困境。

三、招募须知
（一）本公告内容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
（二）本公告不构成要约，不具有重整投资协议的

约束力；
（三）本公告所述信息仅供意向投资人参考。本

公告并不替代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可
在足额支付保证金、签署保密承诺函后开展尽职调查
工作；

（四）重整计划草案由意向投资人负责制作，管理
人负责遴选；

（五）管理人有权决定延长、中止或者终止投资人
的招募等事项。

四、招募条件
为确保天祠山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工作顺利进

行，全面化解公司经营及债务风险，实现持续性发展，
意向投资人应具备如下条件：

1.主体资格
参与本项目的主体应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

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且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

好的商业信誉，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未被人民法
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企业法人
需为国家出资公司（国家出资公司是指国家出资的国
有独资公司或国有资本控股公司）。

如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对重整投资人的主体资格
有其他规定的，意向投资人应确保符合该要求。

2.资金实力
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并能出具不低于2000万元

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且保证其资金来源
合法合规。

3.团队配置
参与本项目需配备法律、财务、殡葬行业经营管

理专业人员至少各一名，相关从业经验均在3年以上。
4.联合体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向投资人可组成联合体参

与本项目重整投资，联合体成员均须符合招募条件。
5. 管理人根据案件需要认为意向投资人应符合

的其他条件。
五、招募流程
（一）报名时间
有意向报名的投资人应在2026年5月8日前将报

名材料纸质版（一式七份）提交至管理人指定地点，同
时发送报名材料电子版至管理人邮箱。

（二）报名资料
1.投资意向书。
2.意向投资人简介：含主体资格、股权结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营业务等。如为联合体，还应说
明各联合体成员的前述基本情况以及联合体的角色分
工、权利义务安排等。

3.意向投资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书原件及其身份证复印件、自然人身份证复印
件，以及授权委托书原件。

4.资信情况证明：意向投资人不低于2000万元的
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或经营异常名录的证明材料、最近三
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承诺书。

5.为参与本项目聘请的法律、财务、殡葬行业经营
管理专业人员清单、身份信息材料和简历。

6.同意对在参与本次投资人招募过程中知悉的天
祠山公司相关情况予以保密并出具保密承诺函。

7.意向投资人送达地址确认书。
对上述报名材料应逐项加盖报名者公章，报名者

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完整报名材料的，管理人有权不
予接收。

意向投资人应确保提交的报名材料和相关信息
真实准确，不得提供虚假材料。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
名材料存在虚假情况的，管理人有权取消其参与投资
资格。

（三）资格审查
在意向投资人按公告要求提交报名材料后，管理

人将对该意向投资人提交的报名材料是否符合招募条
件进行资格审查，并将审查结果通知该意向投资人。

意向投资人通过资格审查的，于收到管理人通知
书15日内向管理人支付1000万元保证金，并在保证金
支付后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管理人在初步审查过程中对意向投资人的资格
条件存在疑问的，有权要求意向投资人提供补充证明
材料。

截止期限内，无人报名参与本项目的，本招募程
序终止；经管理人审查，报名的意向投资人均不符合报
名条件的，本招募程序终止。

（四）尽职调查
通过资格审查的意向投资人在尽职调查过程中，

可提出尽调申请和资料清单，管理人和天祠山公司将
予以必要的配合，但尽职调查或实地考察所需费用由
意向投资人自行承担。在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工
作期间，管理人亦有权组织对意向投资人进行调查，核
查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等条件。

（五）提交方案和方案遴选
意向投资人应当根据尽调情况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并
提交管理人审查，方案提交的截止期限为 2026 年 7
月31日。

提交方案的期限届满后15日内，管理人组织债
务人代表、职工代表、债权人代表和行业主管部门五
方进行遴选，通过五方打分遴选出总分最高的重整计
划草案，中选方案的分数须占总分的 60%以上（含
60%）。多份方案最高分值相同的，债权清偿比例高
的方案胜出；债权清偿比例相同的，清偿期限短的方
案胜出；清偿期限相同的，首期清偿资金多的方案胜
出。以上条件均相同的，管理人另行制定遴选办法。

意向投资人通过尽职调查决定退出本项目的、期
限内无法完成重整计划草案的、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
无法通过管理人遴选的，管理人将于遴选完成后30
日内无息返还已缴纳的保证金。

重整计划草案通过遴选中选后15日内，该方案
的意向投资人应与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投
资协议于重整计划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生效。

经五方打分，所有方案分数占总分的比例均低于
60%的，本招募程序终止；通过遴选的方案，该方案的
意向投资人拒绝签订重整投资协议的，本招募程序终
止，意向投资人已支付的投资保证金不予退还。

六、破产清算转重整程序
重整投资协议签订后15日内，管理人将组织债

务人相关人员依据重整计划草案和重整投资协议向
人民法院申请将天祠山公司破产清算转为重整。人
民法院裁定天祠山公司重整的，管理人组织召开债权
人会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表
决中选的重整计划草案；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天祠山公
司重整申请的，管理人将于收到裁定书之日起15日
内向中选方案的意向投资人无息返还已缴纳的保证
金，本项目继续进行破产清算。

七、遴选机制和陵园管理权移交
重整计划草案经天祠山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通

过并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该方案的投资人为正式
的重整投资人，重整投资协议同时生效，重整投资人
支付的保证金转为首期重整投资资金。

管理人不负责墓位的定价，重整计划草案表决
通过并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由重整投资人向物
价部门申请墓位的定价，在取得物价部门对墓位售
价批复前，管理人不向重整投资人移交天祠山陵园
的管理权。

八、收件地址及联系人
联系地址：襄阳市樊城区牛首镇物流二路关圣古

镇游客中心二楼
联系邮箱：314753900@qq.com
联系人：雷女士、李先生
联系电话：18872593819、19972297858
九、其他事项
（一）本公告解释权归属于管理人，由于各种因素

可能导致的不可预期变化，管理人可以根据需要变更
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及时间安排，参与招募的意向投资
人需配合相关招募工作。如有变化，以管理人的通知
为准。

（二）本次重整投资人招募不代表樊城区人民法
院最终受理对天祠山公司进行重整的申请，也不代表
公司将正式进入重整程序。截至目前，重整申请能否
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报名参与天祠山公司重整投
资项目。

附件1：投资意向书
附件2：保密承诺函
附件3：送达地址确认书

襄阳天祠山陵园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6年3月31日

债权转让通知
河南陆壹实业有限公司、牛道红、李坤露及河南陆壹实业
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兹仲利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下称“仲利国际”）与
王红英（身份证号码：4107821970****0086）于2026年3月
31日就河南陆壹实业有限公司、牛道红、李坤露之间的债
务问题达成债权转让协议，目前，王红英已将协议约定款
项全部履行完毕，仲利国际亦将协议备份提交河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郑州人民片区人民法院备案。因王英红已全部
履行完毕债转协议，仲利国际确认其对河南陆壹实业有限
公司（包括连带保证人牛道红、李坤露）享有（2024）豫0194
民初6307号民事判决书项下之权利及（2024）豫0192破5
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关于仲利国际在破产程序中应享有
的全部权利义务，于2026年3月31日一并转移至王红英。
现特通知河南陆壹实业有限公司、牛道红、李坤露及河南
陆壹实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仲利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对河南陆壹实业有限公司、牛道红、李坤露之间的债权
债务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已全部移至王红英。

仲利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026年3月24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债务人

江门市永信房地产
投资有限公司

江门市永信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广东喜顺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江门市蓬江区泰喜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江门蓬江静慈航商

贸有限公司
广东环湾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江门市润振建筑材
料有限公司

江门市德鑫世纪实
业有限公司

江门市江海区安信
电镀材料有限公司

江门市恒基电力安
装服务有限公司

本金

2,230.00

1,589.75

864.97

570.00

525.00

335.05

2,148.00

449.96

328.00

237.39

9,278.12

利息

495.80

323.86

75.52

50.12

51.40

44.05

585.08

49.69

71.28

70.80

1,817.58

代垫
费用

0.00

0.00

7.01

5.70

5.40

2.24

15.58

2.69

0.00

0.50

39.12

债权
总额

2,725.80

1,913.61

947.50

625.82

581.80

381.33

2,748.66

502.33

399.28

308.69

11,134.83

保证人

吕伟红、冯业兴

吕伟红、冯业兴

江门市恒泰电子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江门市曼陀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封家宇、梁珏蓝

李佳民、胡菊兰

阮明冠

李滔

袁梓人、袁樱瑜、袁艺铭、曹慧、江门
蓬江区润得心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江门市润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冯永强、林金菊、杨秀英

陈进勇、杨桂明

邓国恒、郑雪珍、吴嘉豪

/

判决书案号

（2024）粤0705民初
10503号、（2025）粤

07民终1805号
（2024）粤0705民初
10509号、（2025）粤

07民终1806号

（2025）粤0703民初
5171号

（2025）粤0703民初
4918号

（2025）粤0785民初
349号

（2025）粤0703民初
5185号

（2024）粤0703民初
3379 号、（2024）粤

07民终3438号
（2024）粤0705民初

3393号
（2024）粤0704民初
2852 号、（2024）粤
0704民初2853号

（2024）粤0785民初
1215号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与
中山香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下称“转让方”）与中山香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下称
“受让方”）于2026年2月3日签订的编号为【COAMC深业六-2026-A-01-01】的《资产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
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担保合同项下债权的所享有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
受让方。现转让方和受让方以联合公告的方式通知借款人、抵押人和保证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宜。

截至本公告日，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相应还款义务。中山香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作为受让方，现要求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抵押人和保证人（含借款人及担保人的相关承债务主体、清算主
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相应的还款义务及/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上述信息仅供参考，债权金额暂计至2025年11月20日，具体金额以生效判决、生效裁定、借款合同，或
其他生效法律文件确认的为准。特此公告。

转让方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生态园12栋B座49层
联系人：余先生；联系电话：0755-82213910
受让方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东区街道东区紫马奔腾3座603
联系人：黎先生；联系电话：0760-88822022

转让方：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
受让方：中山香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借款人名称

陕西东岭物
资有限责任

公司
兰州东岭物
资有限责任

公司

兰州通元商
贸有限公司

兰州金台钢
铁物资有限
责任公司

西宁东岭物
资有限责任

公司
合计

截止基准日2026年3月31日债权情况
本金余额（元）

130,363,748.09

368,889,506.78

695,260,865.90

472,741,624.66

9,999,998.58

1,677,255,744.01

利息余额（元）

15,716,475.66

28,850,454.44

39,696,664.65

30,806,156.23

520,972.18

115,590,723.16

合计

146080223.75

397739961.22

734957530.55

503547780.89

10520970.76

1792846467.17

担保人（抵押、质押、保证）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东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东岭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东岭物资有限责
任公司、李黑记、陕西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东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东岭锌业股份有限公司、李黑记、陕西东岭物
资有限责任公司、兰州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东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东岭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东岭物资有限责
任公司、李黑记、兰州通元商贸有限公司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岭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陕西东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李黑记、兰州金台钢铁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岭锌业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陕西东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李黑记、西宁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是否
诉讼

是

是

否

否

否

二、竞买人资质
1.法律法规允许的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均可报名。
2.以下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一）国家公务员、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二）参与该项资产处置工作的

相关中介机构所属人员；（三）债务人、担保人为自然人的，其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四）债务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控股下属公司，担保企业及其控股下属公司，债务企业的其他关联企业；（五）上述主体出资成立的法人机
构或者特殊目的实体；（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其他不宜受让的主体。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能够承担购买不良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4.不接受联合受让。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处置方式
拟采用公开挂拍方式进行转让。
投资者如有受让意向，请联系工作人员进行项目尽调，并办理相应登记手续。
四、信息发布
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含发布日）止。投资者如有受让意向，请联系工作人员进行项目

尽调，并办理相应登记手续。
五、特别提示
该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推介寻找投资人，意向投资人应充分了解标的债权实际状况及相关情况，自行踏勘并到有

关部门咨询，自行承担受让后的全部风险和责任。相关交易风险由交易各方自行判断。
本公告所列债权利息、逾期利息具体金额按照相关协议约定、生效法律文书计算，本公告内容如有错漏，以债务

人及担保人原已签署的相关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记载为准。
公告信息仅供各投资者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和保证，项目信息最终以投资者尽职调查后为准，我司不承

担任何责任。
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本公司有权自行解除该要约邀请或按照实际情况对拟处置资产进行调整。
六、项目联系方式
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联系人：窦瑞琦；联系电话：15751947555；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dfamc.com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931-8617781；联系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8号之一号盛达金融大

厦37F
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甘肃长达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依法持有的陕西东岭物资有限责任公司等5户债权资产进行公开处置，并

予以公告。
一、标的债权基本情况

股权转让告知函
冀杨股东：

杨新伟持有新乡市创想创客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5%股权（出资额
25000元），现就该股权拟全部转让给本公司股东以外的第三人杨利国
（男，汉族，1982年11月24日出生，住河南省卫辉市后河镇杨庄村）。拟
转让价款为3000元人民币；付款期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之日支付1000
元，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之日起三日内支付剩余的2000元；支付方式：现金
或转账；办理股权变更登记的时间要求：签订股权转让合同且公司配合
办理的情况下三日内。因您是本公司股东，特此告知以上股权转让事
项，征求您的意见，请在收到该函件之日起30日内提出是否同意的意见，
逾期未提意见的视为同意上述对外转让。如果您不同意对外转让，则按
照《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规定就由您予以购买，在您同意或视为同意上
述对外转让的情况下，您作为本公司的股东，依法在该同等条件下享有
优先购买权，请您在30日内向杨新伟（18937378161）明确提出是否优先
购买，逾期未表态的，视为同意转让给上述第三人。特此告知。

告知人：杨新伟 2026年4月2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傅文献：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
定，以及毛璐瑶与毛珍之间达成的
债权转让协议，现将毛璐瑶对贵方
在（2016）浙0782民初11159号民事
判决书（执行案号为（2016）浙 0782
执10052号）项下依法享有的所有债
权依法转让给毛珍，与此转让债权
相关的其他权利一并转让，请贵方
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应向毛
珍履行全部义务。

本债权转让通知未经债权受让
人书面同意不得撤销。专此通知！

通知人：毛璐瑶 通知人：毛珍
2026年4月2日

借款人
名称

重庆国
怀实业
有限公

司

担保人名称

重庆国怀实业有限公
司、刘志久、刘志芳、郭
太平、刘志玲、曾德平、
刘志兰、吴玉祥、刘志
洪、王健、袁勇、陈莉、程
毅、罗鑫、张婷婷、程序

本金余额

16921500.20元

利息（含罚息、复利、迟延
履行金及违约金）

截止至 2018 年 11 月 7 日
的利息 1125050.13 元、罚
息 59975.39 元 、复 利
54151.39元，以及2018年
11月8日起至本金、利息
付清日止的罚息和复利

其它权益

诉讼费
133023.22元

债权法律文书

重庆市江北区
人 民 法 院
（2018）渝 0105
民 初 29375 号
《民事判决书》

重庆迪创环保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与
重庆贵志携商贸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重庆迪创环保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与重庆贵志携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重庆迪创

环保项目咨询有限公司作为转让方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8）渝0105民初29375号《民事判决书》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
的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行该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依法转让给重庆贵志携商贸有限公
司。重庆迪创环保项目咨询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
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重庆
贵志携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借款人、担保
人及其他还款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重庆贵志携商贸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重庆贵志携商贸有限公司对涉诉债权有权主张相应权利。特此公告。

重庆迪创环保项目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贵志携商贸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重庆迪创环保项目咨询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杨河二村 18 号附 35 号 3-2，联系电话：
13896019645；重庆贵志携商贸有限公司，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镇火炬大道9号10幢17-5号，联
系电话：13628357838

（单位：元/人民币）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转让通知暨与
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广东河源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河源市秀红农业
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
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河
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
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
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
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
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
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或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53203401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源市秀红农业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东埔农商2019个房贷字第092号
江东新区农商2022借字第113号

城镇农商2021借字第361号
城镇农商2022借字第302号
河农商2021借字第2044号
城镇农商2021借字第014号

借款人
名称

丘玉琼
王俊雄
廖惠青
张超
苏裕

陈芃光

担保人
名称

丘玉琼
王俊雄
廖惠青
张超
苏裕

陈芃光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3820574.83
581999.90
470000.00
789000.00
2435000.00
78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783177.28
58178.30
94798.95
75459.03
561182.91
276048.72

基准日

2026年1月21日
2026年1月21日
2026年1月21日
2026年1月21日
2026年1月21日
2026年1月21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东农商2021借
字第104号

江东新区农商
2022借字第161号
源城农商2022借

字第0086号

借款人
名称

林庆雄

刘仕宝

褚娟娟

担保人
名称

林庆雄

刘仕宝

褚娟娟

担保
方式

抵押

抵押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275000.00

291000.00

1425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30905.48

170369.58

142901.99

基准日

2025年
12月20日
2025年

12月20日
2025年

12月20日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吴健华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健华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吴健华。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
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
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吴健华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吴健华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利息金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付给吴健华
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
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
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
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吴健华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吴健华 联系电话：1501939260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健华
2026年4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江东新区农商2022借字第
124号

借款人
名称

邓光明

担保人
名称

邓光明、
叶登梅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381963.9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53324.84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黄永基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黄永基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黄永基。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
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
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黄永基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黄永基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5年1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
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
支付给黄永基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
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
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黄永基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黄永基 联系电话：13376770927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永基
2026年4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2018个房贷字第3028号

借款人
名称

黄日运

担保人
名称

黄日运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400497.94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5204.32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吴嘉怡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吴嘉怡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吴嘉怡。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
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
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吴嘉怡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吴嘉怡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4年2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
付给吴嘉怡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
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
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吴嘉怡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吴嘉怡 联系电话：18316848369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吴嘉怡
2026年4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河农商2021高借字第3005号

借款人
名称

谢丽雅

担保人
名称

谢丽雅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20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40295.9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廖创兴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廖创兴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廖创兴。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
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
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廖创兴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廖创兴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6年2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
付给廖创兴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
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
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廖创兴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廖创兴 联系电话：13827890784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廖创兴
2026年4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城镇农商2022借字第143号

借款人
名称

许远稳

担保人
名称

许远稳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64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61450.5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邓文玲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邓文玲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邓文玲。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邓文玲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邓文玲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6年2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邓文玲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
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
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邓文玲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邓文玲 联系电话：18927023263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邓文玲
2026年4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新东农商2021借字第073号

借款人
名称
何婷

担保人
名称
何婷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635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34414.1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谢家胜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谢家胜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谢家胜。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谢家胜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谢家胜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6年2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谢家胜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
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
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谢家胜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谢家胜 联系电话：1319273606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谢家胜
2026年4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城镇农商2022借字第032号

借款人
名称

黄丽娟

担保人
名称

黄丽娟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1350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324032.80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李婷婷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李婷婷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合
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担保
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李婷婷。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人及相
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行或未完
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李婷婷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李婷婷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6年2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及
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应支
付给李婷婷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
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
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李婷婷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原
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李婷婷 联系电话：13827808996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李婷婷
2026年4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东埔农商2021借字第133号

借款人
名称

简蕾郦

担保人
名称

简蕾郦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634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164860.52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杨俊杰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杨俊杰达成的《信贷资产转

让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
关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杨俊杰。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
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
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杨俊杰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杨俊杰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6年2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杨俊杰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
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
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杨俊杰或广东河源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
等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杨俊杰 联系电话：18507610765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杨俊杰
2026年4月2日

借款合同编号

埔前农商2022借字第172号

借款人
名称

吕惠赵

担保人
名称

吕惠赵

担保
方式
抵押

币种

人民币

本金余额
（单位：元）
539000.00

利息金额
（单位：元）

90602.53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转让通知暨与黄伟债权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黄伟达成的《信贷资产转让
合同》，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其在下表所列借款合同及相关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黄伟。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担保
人及相关承责主体上述转让事宜。截至本公告日，下列借款人、担保人仍未履
行或未完全履行还款/担保义务。

黄伟作为债权受让方，现要求下列借款人、担保人及相关承责主体自公告
之日起立即向黄伟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款/担保义务。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26年1月21日的贷款本金余
额及利息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含相关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
人）应支付给黄伟的利息/罚息/复利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还款协议和其
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
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
借款人及/或担保人、承责主体、清算主体及其他相关义务人负担的诉讼费、律
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
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责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债务人、担保人或其他相关义务人如有疑问，请与黄伟或广东河源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本公告当中内容如有错漏，以借款人、担保人等
原已签署的交易合同或生效法律文书为准。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0762-3327382
黄伟 联系电话：13750288268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黄伟
2026年4月2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四川眉雅钒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眉山辉腾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眉山川越工贸有限公司、李迪文、陈灵平、林春发、王
传苏、魏学钊、林惠珠：

根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分行与眉山市宏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2026乐商银眉分
债转字第01号”《债权转让协议》，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分行已将编号为（2021）川1402民初7276号《民
事判决书》项下对四川眉雅钒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眉山市宏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其中：包括乐
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分行对四川眉雅钒钛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及担保人和相关义务人享有的贷款本息、
诉讼相关费用等债权）。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通知你公司及担保人和相关义
务人，请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立即向债权受让人眉山市宏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贷款项下的全部还款义务。
特此通知。

乐山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眉山分行 眉山市宏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2日

遗失声明
徐志勇（江苏指明路律师事务所），2026年3月26日因

保管不善遗失江苏省司法厅2025年2月21日颁发的律师
执业证书，律师执业证书号：13212201610769287，执业证书
流水号：12114500，现声明作废。

序
号

1

2

借款人

慈溪市贝尔乐儿
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燎原灯具有
限公司

担保人

罗革、沈群颖、
毕霞、王小波

邵运蒸、
姚秀丽

本金余额

9,835,711.23

14,723,388.31

利息余额（利息计算截止日
为【2019】年【7】月【31】日

13,918,438.72

8,470,941.23

绍兴烽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
宁波泓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绍兴烽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宁波泓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绍兴烽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宁波泓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绍兴烽
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宁波泓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宁波泓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宁波泓浚经济咨询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
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单位：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
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6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宁波泓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绍兴烽杰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宁波泓浚经济咨询有限公司


